
一、 ＜＜尚书＞＞和＜＜逸

周书＞＞概要

传说中国古代曾有关
于伏毅、 神农 和黄帝 的

“三皇” 之书 称 作＜＜三
坟汃关 于少昊等 “五
帝” 之书称作＜＜ 五典汃
以及有关八卦的专著称作

＜＜八索»和 有关九州地理

的专著称作＜＜九丘＞＞。 这

四种上古之书并没有 流 传
下来， 而是 由孔子将

“坟” 、 “典” ，删繁就简，
共成文百篇， 又以＜＜易
经»代替＜＜八索兄述《周

书·职方》以除《九丘〉）。
后 来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大

批书籍被毁， 待 至西汉政
权初固， 汉武帝重视意识
形态领域的建设， 诏告天

下求书。 济南有伏生者已
年过九十 是先秦遗老，破自家墙壁取出藏书 ，
仅剩下二十九篇可读， 便据以传授弟子， 统
称＜＜尚书»CD' 意为尚（上）古之书。

＜＜逸周书»亦称 “汲冢＜＜周书沪＇ 。 晋
太康年中， 有盗掘汲郡魏安厘王坟墓得竹书
数十册， 其中有古书七十篇及附序一篇， 内
容多为周代史事。 因其文意与＜＜ 尚 书 · 周
书»差异很大， 被疑为战国后人伪作 ， 不纳
入＜＜尚书»中的 “周书” 部分而 称 ＜＜ 逸 周
书»@。

本文把＜＜尚书＞＞ 和 ＜＜逸周书»放在一起
探讨周代的商业思想， 用以相互补充和 印
证。 这里主要依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
夏價＜＜尚书详解»和晋孔晁所注＜＜ 逸 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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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西周重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

后人常以 “洪范八政 ， 食货为 先” ， 来

说明西周重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。 “食” 表

示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， “ 货” 表示货殖

商业经营， 它们被列为洪范八项政 务 的前

列。 其文原出于＜＜尚书·周书＞＞ 。 周武王灭

殷后 ， 问政于箕子， 箕子以 “洪范九畴” 答
之 ， 指出治理国家应从宏观上考虑九个方面

的问题， 其中第三个问题是 “八政” : （1) 

食（农政）J (2） 货（阜通财 货之政），

(3)祀（报本反始之 政）， （4)司空

（度土居民之政）， （5）司徒（教民 之

政）， （6）司寇（立法惩奸之政），（7)

宾（ 外交）J (8）师（武备）。 把食货列

为首要政务， 足以说明对商业的重视。

在＜＜尚书·周书»中， 还有 “ 五大”

（五件大事）之 说 ， 具体内容为： （1）知

率谋（运筹帷惺）， （2）武剑勇（修武

备）， （3）工赋事（任百官）， （4）商

行贿（阜通 货财）， （5）农假贷（扶持农
业）。 也把发展工商与农业生产并列。

«逸周书·程典»论述了 “商通其财 ＇，

的作用， 把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到粮食以外的

许多商品， 认为依靠商业可以调剂全国各地

区的 有无， 流通一切货财。 而＜＜ 尚 书 · 益
稷»指出： “庶艰食鲜食，懋迁有无化居，蒸
民乃粒” ， 是说通过 商人进行贸易活动， 能

够把 粮食及时运往缺粮受灾的地区，使饥民

得到粮食， 发挥商业的特殊作用。

三、 西周鼓励和发展商业经营的措施

西周修筑道路 “五里有郊，十里有井，
二十里有舍” , ©沿途有许多居民点， 每隔
二十里设“舍”为商人提供住所。在舍和关口
都有专职人员负责接待商旅， “远旅来至，

关人易资， 舍有委， 市有五均， 早暮如一“。
＠为商旅兑换、存取货币， 管理市场物价早
晚不二。 周文王曾颁布＜＜告四方 游 旅书＞＞
说， “ 四方游旅， ……所至如归。币租轻，
乃作母以行其子， 易资贵贱， 以均游旅，使

一 59 一



无滞， 无粥熟， 无室布， 权内外以立均， 无
蛋暮， 闾次均行“ @。 意即布告四方游商来
这里进行贸易， 政府会在交通、 住宿上提供
方便，如果这里的货币面值小， 也可另外发

行大币同时流通， 以适应贵贱不同的货物交
易的需要， 使货物随到随卖， 早晚均可成

交，价格公平等等。 由于经商需要本钱， 西
周政府可以为商贾提供资金， 对商人和农民

都可发放贷金。－ ＠还鼓励商旅迁居城市，
“能来三室者， 与之 一室之禄” ， 由政府给

予一部分生活补贴©。

在西周政府的鼓励扶待下， 经商的人很
多， 其中有殷代的遗民， 也有西周的小民，
<＜尚书·周书»的 “酒诰” 中说， 政府要求
农民在农事之余， “ 肇牵牛车，远服贾， 用孝
养厥父母” ， 可以想见当时商人之众多。

四、 古代轻商思想不自西周始

有人认为记载周代休制 的＜＜周 礼＞＞

中， 列举了许多严格管理商业的制度， 似乎

是中国古代轻商思想和态度的萌芽。 我 认为
从＜＜尚书＞＞和＜＜逸周书»所反映的 情 况判

断， 西周时代绝无轻商思想。 至千＜＜周礼＞＞

中关于对商业的严格管理制度， 乃是当商业
已经成为一 种大规模的社会活动时的客观需
要。 众所周识，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绝对不会
有轻工商的思想， 然而也要有严格的工商管

理制度和法规。 中国古代轻商思想是从战国

以后逐渐形成的， 有着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

多方面原因， 不属本文探讨范围。 若认为西
周重农而不轻商， 尚属持平之论。

注： ＠＜（汉书·艺文志》。
＠孔晁注《逸周书》。
@@(J)(（逸周书·大聚〉〉。
@＠（（逸周书·大匡〉〉。

（上接第18页）但如果以此认为在组建企业群体过程中， 不管何种情况， 都不要行政干预，
就有点片面和绝对化了。 事实是， 自“行政性”公司撤销以来的3年多的实践中证明： 要使企

，业群体组织形式发挥应有的作用， 正需要有必要的行政干预。 凡是完全自发的， 效果都不十
分理想。

为什么？首先， 它不符合我国的国情。 我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， 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
对企业进行淘汰、兼并或组合。 其次， 它不符合全民所有制的 “所情” 。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
所有权既然 属于国家所有， 那么国家在企业组建群体的各种形式中， 当然有组织、 引导和帮

助的权力和责任。 再次，它不符合当前企业在组建群体过程中的苦情。 一方面行政不干预，当

然 可使企业拥有较多的自主权；但是，另一方面由于行政不予干预，行政给予企业群体组织的

支持和帮助也必然减少。 而在现有条件下， 有许多情况离开了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，
企业是寸步难行的。 因此，为了推进企业群体组织的健康发展，必要的行政千预是不能少的。

(3)在政策上应积极鼓励公司的发展。

上海标准件、 轴承、 液压气动元件和轻工机械公司， 以实际成效所显示的优越性， 说明

上海要能更好地发挥企业群体的作用， 应以公司这种组织形式为主。 为此， 党和国家的政策

就应积极鼓励公司的发展。 当前急需解决两个问题： 一 是应尽快明确公司的性质和地位。 尽
管上海标准件等四个公司， 已实行了 “四个一”的改革， 但至今仍有人认为工厂是企业， 公
司不是企业。 再加上至今在市统计局的工业企业 统计上还没有 “户口 ” ， 这就更引起人们思

想上的混乱，二是对公司的产权关系要尽快研究理顺。 公司所 属紧密联合的工厂的产权， 是

委托公司统 一经营， 还是仍委托公司所属各厂经营。 上述两个问题都需尽快明确。否则这些
公司就很难进一步深化改革。

-- GO 一




